
 

   中国法学会邮件系统

用户名  

密 码  

 登录

  信息检索  

包含字符  

检索内容  　　-民商判例

检索字段  所有字段

排序字段  标题

排序方式  降序

 检索

  一月信息排行 Commun 

法学论坛 >> 典型案例 >> 民商判例 

本层分类： | 民商判例 | 刑事判例 | 经济判例 | 劳动判例 | 行政判例 | 审监判例 | 执行判例 | 海
事判例 | 知识产权判例 

民商判例    

程款优先权优先于一般抵押权 

阅读次数： 520  2006-8-3 8:25:00 

程款优先权优先于一般抵押权 

(王艳彩) 

      [基本案情] 

      2004年8月份，某公司与某热电厂签订了建设工程合同，负责承建

该厂的五层办公大楼，由某公司预先垫付60%的工程款；建设工程验收

合格后，热电厂一次性付清垫付的资金。2005年10月份工程竣工，双

方进行了结算，热电厂应支付某公司工程款项两百多万元。该厂因资金

紧张，给某公司制定了一份还款计划。此后不久，该厂由于严重资不抵

债，丧失了还债的能力，某公司建设的办公大楼却抵押给了银行。某公

司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申请依法拍卖热电厂的办公大楼，要求优先

清偿拖欠的工程款项。 

      [分歧意见] 

     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，在工程款优先权和一般抵押权并存的情况下，

何者优先的问题上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：一种意见认为，一般抵押权

发生在先时，应当优先于工程款优先权而实现；另一种意见认为，无论

一般抵押权发生在前或在后，工程款均应优先于一般抵押权。法院判决

支持了原告优先受偿工程款的诉讼请求。 

      [法理评析] 

      工程款优先权是基于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而设定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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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法定抵押权，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。司法实践当中，发包人未按

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，承包人固然可以请求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，但违

约责任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充分保护承包人的利益，法律才规定承包人

的法定抵押权。如果一般抵押权(约定抵押权)优先于法定抵押权而实

现，那么法定抵押权设定的目的就不复存在了。因此，无论一般抵押权

发生在前或在后，法定抵押权均应优先于一般抵押权行使。 

      主要理由是：法定权利应当优先于约定权利；建设工程是靠承包人

付出劳动和垫付资金建造的，如果允许一般抵押权优先行使，则无异于

以承包人的资金清偿发包人的债务，等于发包人将自己的欠债转嫁给属

于第三人的承包人，违背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；承包人法定抵押权是法

律保护承包人利益而特别赋予的权利，具有鼓励建筑和创造财富的政策

目的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》第一

条也规定，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。但

是为了保护一般抵押权的利益，使其知悉抵押物状况，建设工程是否拖

欠承包人工程款，是否存在法定抵押权，承包人的工程款额应实行预先

登记制度。如果一般抵押权人事先知道存在法定抵押权，则一般抵押权

人可能不会同意发包人以建设工程作为抵押标的，若一般抵押权人明知

而为之，则应认为其自愿承担了因法定抵押权优先受偿而使其抵押权不

能实现的风险。另外，关于建设工程的费用如果预先没有登记，事后也

很容易发生纠纷，更何况如果发包人与承包人恶意同谋故意虚报工程

款，从而在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受偿以后，一般抵押权人将会蒙受损

害。所以，应将工程款预先予以登记，该登记的工程款也是承包人法定

抵押权实现的最高数额。如果实际结算的工程款高于登记数额，则以登

记为准。如果低于登记数额，则以实际结算数额为准。其他一般抵押权

人可从登记的工程款中预先了解可能发生的法定抵押权。这样，对一般

抵押权人和其他债权人更显公平。 

      综上所述，工程款优先权应优先于一般抵押权而行使。但是，在法

定抵押权实现的过程中，也应当给予必要的限制，以免损害了一般抵押

权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 

(文章来源：法制日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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